上海林挺脚手架有限公司

“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15年5月28日下午16时左右，汶水路116号闸北体育中心建设工地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00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区政府《闸北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区安监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监察局、区建交委、区总工会等部门组成了上海林挺脚手架有限公司“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了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调取书证、委托司法鉴定等方式，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原因，明确了事故性质，认定了事故责任者，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上海林挺脚手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挺脚手架公司），注册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中心路776号，法定代表人刘正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拾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经营范围脚手架、钢管、扣件、建筑设备机械租赁等。

（二）相关单位概况

1、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建七公司），注册在浦东新区福山路33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叁仟万元，法定代表人顾亚囝，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总承包、土木建筑、设备安装等。

2、临海市东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建筑劳务公司），注册在临海市东方大道8号建设大楼17层，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法定代表人沈建平，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凭资质经营）。

（三）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

  2015年2月6日，市建七公司与东方建筑劳务公司签订了闸北区体育中心（含北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工程劳务分包施工合同。（工程承包范围包括该工程一结构、二结构和脚手架工程所有工作内容，其中：脚手架劳务分包工程含该工程所有的内外脚手架搭拆及维护。）施工期为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2月6日，合同（暂估）价款为叁仟贰佰贰拾万零贰仟叁佰叁拾壹元整（人民币），其中：劳务费贰仟伍佰柒拾陆万壹仟捌佰陆拾伍元整，管理费陆佰肆拾万肆佰陆拾陆元整，税金壹佰零捌万贰仟玖佰伍拾肆元整，双方同时签订了建筑安装施工安全生产协议书。

2015年4月1日，东方建筑劳务公司与林挺脚手架公司签订了钢设备租赁合同，租赁期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结束，租赁钢设备包括350000米Φ48脚手钢管及扣件等，合计租赁费（暂定）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

（4） 劳动用工及合同签订情况

    2015年3月23日，林挺脚手架公司与田嘉伦签订了为期6个月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5年9月22日，劳动报酬为每月3800元。林挺脚手架公司于合同签订当日对田嘉伦进行了钢管租赁单位进场安全技术交底。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2015年5月28日16时30分左右，东方建筑劳务公司木工负责人陈守奎在离地面约3.5米的6号区域由西向东向行走检查模板铺设情况时，看见正在工地检查钢管使用情况的林挺脚手架公司员工田嘉伦由西向东迎面走来。当两人行走至相距3米左右时，陈守奎看见田嘉伦突然叫了一声“啊”后连同南侧模板一同从3.5米高的临边部位跌落，被一根直径16毫米的螺纹钢从胯下刺进腹部，因钢筋受力又向外弯曲，田嘉伦随即掉在1米多宽的过道内。陈守奎见状马上喊“人摔下去了，赶紧来人”，在不远处的现场管理员曹建林、现场安全员冯洁民听到喊声马上赶了过来，陈守奎呼喊的同时也跳了下去救人，冯洁民拨打了120救护车，三人将田嘉伦从事故现场抱了出来等救护人员到来，15分钟后救护车到来将其送第十人民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田嘉伦于当日17时40分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死亡一人，死者田嘉伦（男，侗族，1971年4月22日出生，贵州省镇远县金堡乡冽洞行政村场坝组，身份证号522625197104224515。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约人民币100万元，主要包括支付死者家属的补助金、抚恤金和丧葬费，事故善后处理事务性费用以及罚款等。
四、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发生在汶水路116号（近共和新路），该工地工程进度进入地上二层支模板阶段，事故处在六号区域位置。发生掉落模板处在A-A与A-1/7南北向横梁模板最南端，该横梁宽0.55米，凹进二层地面底板0.55米，离地高3米，向南0.25米有二排竖立16号螺纹钢筋，二排钢筋间隔0.25米，钢筋竖出地面2米，钢筋顶端距二层倾覆模板距离为1米，钢筋南侧为1.6米宽东西向通道，发生变形钢筋处在二排钢筋南侧一排，钢筋上半部1米左右位置向通道方向弯曲呈水平状，钢筋端头约有0.42米长血迹。发生倾覆模板长1.59米宽0.55米，分二块、长的一块倾覆掉在紧挨变形弯曲钢筋东侧，短的一块端头呈半圆形的模板掉在距离长模板1.4米位置，二块模板都插在二排钢筋内，长模板下部并排有四根1.2×0.087×.0.37米方木，其中一根分离掉在地面，支架该模板为东西方向二根水平脚手钢管，二者间隔距离为0.85米，南侧一根钢管离模板南端0.4米，现场有一顶黄色安全帽，地面上没有发现血迹。

5、 司法鉴定情况

    受调查组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田嘉伦进行了尸表检验和法医病理学诊断。检查发现死者尸斑浅谈，双侧睑、球结膜苍白，双手指甲床苍白，双足趾甲床苍白；右上腹部落空感，右下腹部肿胀，右侧腹股沟区皮肤擦伤伴周围皮肤青紫、肿胀。右侧胸腔积血，腹腔积血；右侧上、下肢散在皮肤青紫、擦伤；阴囊右侧创口（巳缝合），阴囊青紫、肿胀。鉴定意见：田嘉伦系遭螺纹钢刺入腹部、胸部，引起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六、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1、直接原因

钢管租赁单位巡检人员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违规进入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区域检查钢管使用情况，误踩尚未安装固定的木质模板，导致从约3.5米高处跌落，被一根2米高竖立在地面的16号螺纹钢刺入下腹部引起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2、间接原因

（1）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够，现场安全交底缺乏针对性，导致员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在模板搭设区域高处行走的危险性辨识不清；

（2）施工现场缺乏严格的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外来非施工人员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模板搭设区域并高处行走的危险行为。

3、事故性质

综上分析，林挺脚手架公司“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员工安全意识不强而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田嘉伦，林挺脚手架公司员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对模板搭设施工区域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违规进入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区域检查钢管使用情况，误踩尚未安装固定的木质模板，直接导致本人从约3.5米高处跌落致死，其本人应承担事故的直接责任，鉴于本人已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刘艾明，林挺脚手架公司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员工的安全教育不够，在安排员工进入施工现场工作时，未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技术交底，造成员工自我保护和风险意识不强，最终导致发生“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刘艾明应当承担事故的领导责任，建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徐林德，东方建筑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施工现场严格的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外来非施工人员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模板搭设区域并高处行走的危险行为。徐林德应当承担事故的领导责任，建议东方建筑劳务公司予以撤职的行政处分。

（二）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林挺脚手架公司未严格履行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员工的日常安全培训教育不够，造成员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在指派员工进入施工现场工作时，安全技术交底缺乏针对性，最终导致发生“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林挺脚手架公司应当承担事故单位责任，建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林挺脚手架公司应当从事故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学习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加强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自觉性，树立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在今后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

2、东方建筑劳务公司要认真履行起安全生产责任，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思想，加强对配合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明确双方责职，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监控，把安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3、总包单位市建七公司，要真正履行总包责任，加强对各分包单位安全监管，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整个工程有序开展。

                                    上海林挺脚手架有限公司

                       “5.28”田嘉伦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

2015年7月8日

附件：

1、调查组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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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现场示意图

3、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明细表

4、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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